
达州市达川区农业农村局责任清单（行政奖励）

序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农药研制、推广和监督管理等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的表彰或者奖励

实施依据

《农药管理条例》（2022年国务院令第752号第二次修订）第六条“国

家鼓励和支持研制、生产、使用安全、高效、经济的农药，推进农药专业化使

用，促进农药产业升级。

对在农药研制、推广和监督管理等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表彰或者奖励。”

责任主体 种植业与农药肥料股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单位

和个人，并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批后，给予表扬和奖励。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我们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农药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达州市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

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8-7231365

达州市达川区农业农村局责任清单（行政奖励）

序号 2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

实施依据

《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2020年第725号）第十一条“

对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予以表彰。”

责任主体 种植业与农药肥料股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单

位和个人，并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批后，给予表扬和奖励。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我们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达州市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8-7231365

达州市达川区农业农村局责任清单（行政奖励）

序号 3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种质资源保护工作和良种选育、推广等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

个人的奖励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05号发布

）第四条“国家扶持种质资源保护工作和选育、生产、更新、推广使用良种

，鼓励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经营相结合，奖励在种质资源保护工作和良种选

育、推广等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

责任主体 种子站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建立对种质资源保护和良种选育、推广工作先进单位

和个人奖励的制度，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

，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并

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批后，以区人民政府或区农业农村局名义表彰

、奖励。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我们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达州市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

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8-7231365

达州市达川区农业农村局责任清单（行政奖励）

序号 4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举报违反食品安全规定的行为进行奖励

实施依据

1.《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国务院令

第503号）第十九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有权举报。接

到举报的部门应当为举报人保密。举报经调查属实的，受理举报的部门应当

给予举报人奖励。”

2.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达州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试行办法的通知

（达市府发〔2012〕37号）第七条“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分工负

责举报受理：

（一）农业管理部门受理食用农产品种植环节的违法行为举报；

（二）畜牧兽医管理部门受理畜禽养殖、屠宰检疫环节的违法行为举报

；

（三）水产管理部门受理水产养殖环节的违法行为举报。”

责任主体 农产品质量监管股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建立对举报违反食品安全相关法规行为奖励的制度。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

，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并

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程序报批后给予奖励。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我们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

特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达州市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



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8-7231365

达州市达川区农业农村局责任清单（行政奖励）

序号 5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植物检疫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实施依据

1.《植物检疫条例》（1983年1月3日国务院发布实施，根据1992年5月13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植物检疫条例＞的决定》修订发布；2017年10月7日

，国务院令第687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十七条“

在植物检疫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2．《四川省植物检疫条例》（1997年8月19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根据2012年7月27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修正）第三十四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或者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一）在植物检疫对象和危险性病、虫、杂草普查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二）在植物检疫对象的封锁、控制、消灭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三）积极宣传和模范执行检疫法律、法规，与违法行为作斗争，事迹突

出的；

（四）在检疫技术研究和应用上有重大贡献的；

（五）认真履行职责，协助检疫机构开展工作，成绩突出的。”

3.《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1995年2月25日农业部令

第5号公布，根据2007年11月8日农业部令第6号第三次修正）第二十四条“

凡执行《植物检疫条例》有下列突出成绩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农业部、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农业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一）在开展植物检疫对象和危险性病、虫、杂草普查方面有显著成绩

的；

（二）在植物检疫对象的封锁、控制、消灭方面有显著成绩的；

（三）在积极宣传和模范执行《植物检疫条例》植物检疫规章制度、与

违反《植物检疫条例》行为作斗争等方面成绩突出的；

（四）在植物检疫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上有重大突破的；

（五）铁路、交通、邮政、民航等部门和当地植物检疫机构密切配合贯

彻执行《植物检疫条例》成绩显著的。”

责任主体 植保植检站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单位

和个人，并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并



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批后，以区人民政府或区农业农村局名义表彰

、奖励。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我们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达州市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

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8-7231365

达州市达川区农业农村局责任清单（行政奖励）

序号 6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动物防疫工作、动物防疫科学研究中做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单

位和个人的奖励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1997年7月3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2021年1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次修订）第十四条“对在动

物防疫工作、相关科学研究、动物疫情扑灭中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责任主体 畜牧发展中心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

单位和个人，并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

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批后，以区人民政府或区农业农村局名义表

彰、奖励。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我们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达州市行政审

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

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8-7231365

达州市达川区农业农村局责任清单（行政奖励）

序号 7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有突出贡献或者检举有功的单位和个

人的奖励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3年9月17日国务

院批准1993年10月5日农业部令第1号发布，根据2013年12月7日《国务院关

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二十五条“有下列事迹之一

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一）在水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管理、宣传教育、开发利用方

面有突出贡献的；

（二）严格执行野生动物保护法规，成绩显著的；

（三）拯救、保护和驯养繁殖水生野生动物取得显著成效的；

（四）发现违反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及时制止或者

检举有功的；

（五）在查处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案件中作出重要贡献的；

（六）在水生野生动物科学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或者在应用推广有

关的科研成果中取得显著效益的；

（七）在基层从事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5年以上并取得显著成

绩的；

（八）在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中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责任主体 水产站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单

位和个人，并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

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批后，以区人民政府或区农业农村局名义表彰

、奖励。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我们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达州

市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8-7231365

达州市达川区农业农村局责任清单（行政奖励）

序号 8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检举、揭发拆船单位隐瞒不报或者谎报污染损害事故，以及采取措

施制止或者减轻污染损害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和奖励

实施依据

《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1988年5月18日国务院发布，根据

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

2017年3月1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二十六条“对检举、揭发拆船单位隐瞒不报或者谎报污染损害事故，以

及积极采取措施制止或者减轻污染损害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和奖励。”

责任主体 水产站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单

位和个人，并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批后，给予表扬和奖励。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我们将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防止拆船

污染环境管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达州市行政审批违法

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

监督电话 0818-7231365



达州市达川区农业农村局责任清单（行政奖励）

序号 9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报告重大事故隐患或者举报农业（农机）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

有功人员给予奖励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2014

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的决定》）第七十六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对报告重大事故隐患或者举报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有功人员，给予奖励

。具体奖励办法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

责任主体 农业机械化股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报请区人民政府或区农业农村局同意后，科学

制定表彰方案并成立区农业农村局评选审定小组。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单

位和个人，并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区农业农村

局评选审定小组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区农业农村局研究决定，以区人民政府或

区农业农村局名义表彰、奖励。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我们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达州市行政审

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

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18-7231365



达州市达川区农业农村局责任清单（行政奖励）

序号 10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蚕种生产、供应、质量管理和科学研究、技术推广等工作中成

绩显著的单位或个人的表彰或者奖励

实施依据

《四川省蚕种管理条例》（2018年9月30日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第五条“在蚕种生产、供应、质量管

理和科学研究、技术推广等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或个人，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责任主体 特色产业发展股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

单位和个人，并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批后，给予表扬和奖励。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我们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

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蚕种管理条例》《达州市行政审批违法

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

任。

监督电话 0818-723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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